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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

固原市

财 政 局 文 件

固财（预）发〔 〕 号

关于印发《固原市本级 年基本支出
预算定额标准》的通知

市直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为切实做好 年部门预算编制工作，按照 标准科学、规范

透明、约束有力 的原则，结合市本级财力水平，研究制定了

年基本支出预算定额标准。现就 年基本支出预算定额标准及

预算编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单位分类分档

根据各部门（单位）预算管理方式的不同特点，为提高基本支

出预算分配的科学性、合理性，实现定额标准 分类分档 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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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部门预算编制将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划分为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

两部分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明细划分。其中：行政单位分为党政

机关（分二档）、政法机关（分二档）、其他行政部门和人民团体（分

二档）；执法部门（分行政和事业）；事业单位分为公益事业单位（二

档）、暂未明确类别（或未纳入分类范围）事业单位。同时，根据各

单位职能、单位预算级次设置等因素，对各类别又进行了明细划分，

实行分档管理。

按照相关管理规定，行政单位、公益事业单位基本支出由财政

部门全额予以保障；暂不分类（或未明确类别）事业单位继续按现

行政策执行。

二、预算定额内容

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，不论资金来源是市本级财力安排支

出、中央和自治区一般性转移支付、政府性基金，全部实行定额管

理。 年预算定额标准分为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。

（一）人员经费。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经费包括工资性支出、津

贴及奖金、社会保障缴费、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等。在编在职

人员及离休人员工资按照 年 月市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核定的法定工资确定；社会保障缴费等需要以工资为基数

进行测算的人员经费，均以 年 月市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核定的法定工资为准；年终一次性奖金等津贴及奖金、

其他人员经费根据实际执行的政策、标准确定。



— —

人员编制以市编委办公室 年 月 日前批复数为准。超

编人员不核定经费，政策性超编的，需提供相关证明文件。

（二）日常公用经费。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费标准由综合定额

和单项定额标准组成，综合定额标准是指对单位日常公用支出的各

个项目进行调整和归并后形成的定额项目，包括支出经济分类 款

级科目的办公费、印刷费、咨询费、水费、电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

招待费、劳务费、维修（护）费、租赁费、专用材料费、工会经费

等；单项定额标准是指按照支出经济分类 款 级科目直接制定的日

常公用支出项目定额，具体包括取暖费、物业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

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、公务交通补贴。

三、基本支出预算核定范围及标准

（一）人员经费核定项目及标准。

工资性支出。

（ ）行政、参公及未实行绩效工资的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核定项

目包括职务工资、级别工资、生活性补贴、工作性津贴、艰苦边远

地区津贴五项，部分单位涉及警衔津贴和岗位津贴。不包括补发工

资项目。

（ ）事业单位工资核定项目包括岗位工资、薪级工资、基础性

绩效工资、奖励性绩效工资、艰苦边远地区津贴五项，部分单位涉

及岗位津贴。不包括补发工资项目。

市财政保障的调控线内的奖励性绩效工资为基础性绩效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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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超过绩效工资调控线的部分由单位自行承担。

（ ）离休人员工资项目具体包括基本离休费、艰苦边远地区

津贴、生活性补贴、交通护理费四项。

（ ）增人增资：按每人每月 元核定。

津贴及奖金。

（ ）绩效奖金。基础绩效奖按 年市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核定的标准执行。年度考核奖依据市委 政府绩效考核

执行（暂按人均 元标准核定）。

（ ）年终一次性资金。公务员、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人员年终

一次性奖金按月基本工资（职务、岗位工资和级别、薪级工资两项）

核定。

（ ）优秀公务员奖励（含三等功）。正常优秀公务员奖励金额

（单位参加年度考核的公务员 参公人员） 元。驻村及

驻社区年底考核优秀人员每人 元。

（ ）住房补贴。按照固原市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依据

《固原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货币化分配方案实施细则》（固

房改字〔 〕 号）规定进行核定，各预算单位将核定后的住房

补贴数据录入预算管理系统。

（ ）住房公积金。按照《关于开展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

基数调整工作的通知》（固房金管函〔 〕 号），职工全年住房

公积金补贴额 （月职工工资额 月基础绩效奖金） （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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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年度取暖补贴 年终一次性奖金） 。

机关单位（公务员、参公及工勤人员）及执行事业津补贴的事

业单位计算公式：职务（岗位）工资 级别（薪级）工资 艰苦边远

地区津贴 生活性补贴 工作（岗位）性津贴 月基础绩效奖 年度取

暖补贴 年终一次性奖金〔（职务工资 级别工资） 〕 年终绩

效考核奖 ；

执行绩效工资事业单位计算公式：岗位工资 薪级工资 艰

苦边远地区津贴 基础性绩效工资 调控线内奖励性绩效工资

（基础性绩效工资 ） 月基础绩效奖 年度取暖补贴 年

终绩效考核奖 。

不计入公积金基数的工资项目：车补、房补、应休未休年休假

补贴、乡镇补贴及临时性奖金。

（ ）特殊岗位津贴。由市委组织部和市人社局核定的以下单位

编列特殊岗位津贴，公安、司法，纪检、机要、应急、信访、卫生、

农业、林业、审计、殡葬、特教、教育、市场监管等其他从事特殊

岗位人员的津贴。特殊岗位津贴计入住房公积金基数计算范围。

（ ）个人取暖费。按照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整冬季取暖费

补贴标准的通知》（宁财行发〔 〕 号）《关于事业单位冬季

采暖费发放项目的说明》（宁财行发〔 〕 号）规定，具体包

括：

①机关单位在职人员采暖费项目：职务（岗位技术等级、岗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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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资、级别工资、艰苦边远地区津贴、生活性补贴、工作性津贴、

警衔津贴。

②财务独立的事业单位在职人员采暖费项目：基本工资、艰苦

边远地区津贴、教（护）龄津贴、基础性绩效工资、奖励性绩效工

资减去基本工资后的十二分之一。

③财务不独立的事业单位在职人员采暖费项目：基本工资、工

作性津贴、生活性补贴、艰苦边远地区津贴、教（护）龄津贴。

④机关事业单位离休人员采暖费项目：基本离休费、艰苦边远

地区津贴、生活性补贴、工作性津贴。

（ ）应休未休年休假。为严格执行职工带薪休假政策，保障

我市职工的合法权益，根据自治区党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、监察厅、财政厅联合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落实机关事业单位

带薪休假制度的通知》（宁人社发〔 〕 号）文件规定，按单

位未休年休假实际职工人数核拨经费，全部纳入年初预算。行政事

业单位年休假经费按在职职工人均工资标准的两倍以及应休未休的

年休假天数核定。

（ ）值勤岗位津贴及加班补贴。按照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厅 财政厅关于执行人民警察值勤岗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宁人社发〔 〕 号）、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

厅关于执行人民警察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宁人社发〔 〕 号）按市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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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的年度值勤岗津贴总量、加班补贴总量核定。

（ ）离休人员补助。按 年 月市委组织部、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核定的标准执行。

（ ）退休人员补助。按现行政策、标准执行。民族团结奖每

人每年 元。

（ ）乡镇补贴。根据中共宁夏区委组织部 自治区财政厅 自

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调整乡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乡镇工作补贴标准的意见》（宁组通〔 〕 号）和《中共固原

市委组织部 固原市财政局 固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

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乡镇工作补贴标准的通知》（固组通

〔 〕 号），按照市委组织部核定的标准执行（具体单位：市

公安局原州区分局部分乡镇派出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州分局部分

乡镇监管所、交警分局一大队），各部门（单位）驻村及在乡镇挂职

的人员。

（ ）妇女卫生费及独生子女费。按各部门（单位）实际情况

据实核定。

社会保障缴费。

纳入预算的社会保险缴费包括：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职业

年金、基本医疗保险、公务员医疗补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。

（ ）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。按照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机关

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宁政发〔 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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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、《关于贯彻落实〈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

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宁人社发

〔 〕 号）、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 医疗保

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税务局关于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》（宁

人社发〔 〕 号）以及宁党办〔 〕 号核定机关事业单位

养老保险。行政单位（含参公管理单位）在职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按

在职职工工资总额（职务工资、级别工资、工作性津贴、生活性津

贴、国家统一的津贴补贴、年终一次性奖金、基础绩效奖）的

核定，实行绩效工资改革的事业人员按照岗位工资、薪级工资、国

家统一的津贴补贴、绩效工资（基础性绩效和调控线内的奖励性绩

效）和基础绩效奖的 核定。

（ ）职业年金。按照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

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宁政发〔 〕 号）、《自

治区财政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全区财政全额供款单位职

业年金单位缴费部分进行实账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宁财 办 发

〔 〕 号）及相关规定，核定当年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。职

业年金核定基数（缴费基数）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一致，核定

比例（缴费比例）为 。

（ ）医疗保险。

①基本医疗保险。按照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生育保险

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意见》（宁政办规发〔 〕 号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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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务员和未实行绩效工资的事业单位人员的财政补助医疗保险按年

度在职职工工资总额的 核定，实行绩效工资的事业人员按基本

工资、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和绩效工资的 核定。

②公务员医疗补助。按照《固原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固原市

公务员医疗补助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固政发〔 〕 号）和《关

于调整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费率的通知》（固人社发〔 〕 号），

核定公务员医疗补助。公务员医疗补助按年度在职职工工资总额的

核定。行政机关退休人员按工资待遇的 核定。

（ ）失业保险。按照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 医

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税务局关于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》

（宁人社发〔 〕 号），未实行绩效工资的事业单位人员按工

资总额的 核定失业保险，实行绩效工资的事业人员按基本工

资、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和绩效工资的 核定失业保险。

（ ）工伤保险。按照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

区实施 工伤保险条例 办法的通知》（宁政发〔 〕 号）、《自

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关于自治区属党政机关公务员

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参加工伤保险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（宁人社发〔 〕 号）、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 财政厅 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税务局关于降低社

会保险费率的通知》（宁人社发〔 〕 号），公务员和未实行绩

效工资的事业单位人员工伤保险按在职职工工资总额（不含基础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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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奖）的 核定，实行绩效工资改革的事业人员按照基本工资、

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和绩效工资的 核定。

其他人员经费。

（ ）遗属生活费。遗属生活费按照《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死

亡工作人员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宁人发

〔 〕 号）《关于调整我区无固定收入离休干部遗孀生活困难

补助费标准的通知》（宁老干通字〔 〕 号）执行。

（ ）健康体检费。按照《关于做好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健康体检工作的通知》（固组通〔 〕 号）执行，在职人员和

离退休人员体检经费按每人每年 元核定，由财政代编。

（ ）政府聘用人员。市政府同意单位聘用的人员，统一按

年 月编制人员信息上报至预算一体化系统（录入路径：基本民生

及刚性支出—人员信息—维护），具体包括：综合执法人员、公安辅

警、教育领域有关人员、医疗卫生领域有关人员、公益性岗位、其

他人员，同时填写工资明细，不得超标准、超范围做预算。单位临

时聘用人员，财政一律不安排支出，凡是用公用经费或业务经费发

放自行聘用人员工资报酬，造成办公经费缺口的，财政部门将不再

追加办公经费；单位自行聘用人员如产生劳动纠纷或赔偿，责任由

用人单位自负。

（二）日常公用经费核定项目及标准。

日常公用经费包括综合定额标准和单项定额标准，其中日常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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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经费列入运转类—公用经费，单项定额经费列入运转类——其他

运转类。

综合定额标准。

包括在职人员公用经费和离退休人员公用经费。在职人员公用

经费按照编制内实有人数核定，详见附件 。

需要单独说明的是：详见附件 。

单项定额标准。

（ ）办公用房取暖费：按办公面积和取暖费标准核定。

（ ）物业费：根据各部门（单位）实际情况由财政审核后列

入预算。

（ ）会议费：严格执行《固原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会议费管理

办法》（固财行发〔 〕 号）。市财政原则上只保障“两会”

及市委全委会，其他会议所需经费由单位提供市委和政府相关审批

资料，财政审核后纳入预算。

（ ）培训费：各部门（单位）确需举办培训班的参照执行《固

原市财政局关于转发〈宁夏回族自治区本级党政机关培训费管理规

定〉的通知》（固财（行）发〔 〕 号），培训费原则上财政不

保障，确需举办的必须提供市委政府审批的相关资料，财政审核后

纳入预算（市委组织部、市委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经费在项目编制中

另行安排）。

会议费、培训费实行专款专用，包干使用，超支不补，不得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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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弥补公用经费。

（ ）公务交通补贴：按照《自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关于区直机关公务交通补贴核拨管理的通知》（宁财行

发〔 〕 号），对参加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单位的在编在岗厅

级及以下工作人员发放公务交通补贴。按正厅级每人每月 元，

副厅级每人每月 元，正处级每人每月 元，副处级每人每

月 元，正科级每人每月 元，副科级每人每月 元，科

员及以下人员每人每月 元执行。

其他费用。

辅警人员基本支出预算定额分别按人均 元年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：在机关事务局统一管理的行政中心、民生大厦、

地震应急中心、文广大楼、会议中心集中办公的单位，其水电费、

取暖费、物业费、公务车辆运行费、公务接待费等由市机关事务管

理局统一列入其他运转类项目（其中，水电费从公用经费中拟按

元人扣除，统一安排到市机关事务管理局）；其他单位的水电费从

公用经费中安排，取暖费、物业费由各单位按照上年实际发生数列

入其他运转类项目，待财政审核后纳入预算项目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坚决落实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，严控一般性支出，

年基本支出预算财政拨款日常公用经费按定额标准的 幅度压

减，压减金额直接在预算额度中扣减。继续强化 三公 经费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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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严从紧控制 三公 经费预算。各部门（单位）在按科目细化 三公

经费时必须将基本支出、项目支出统筹结合，合理安排， 三公 经

费预算总额（基本支出加项目支出）不得超过上年预算数。

（二）严格按照《财政部关于深化地方事业单位改革做好财政

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综〔 〕 号）对事业单位进行保障。各

部门（单位）应对本部门事业单位分类情况进行梳理，行政单位、

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内设机构中不得包含分类为公益二类的事业单

位，未独立核算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应申请设置独立核算，按公益二

类事业单位对应政策执行。

（三） 年基本支出预算继续严格执行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

革政策，细化编列到经济分类款级科目（政府经济分类科目和部门

经济分类科目）。各部门（单位）务必按照基本支出项目与部门经济

分类科目对应表设置，对应政府经济分类科目，做好基本支出预算

编制工作。在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、 其他商品服务支出 等其他科

目安排的预算，不得超过所属类级科目预算总额的 。

预算执行过程中，各部门（单位）必须严格按照预算科目执行

预算，不得擅自改变预算支出用途，不得随意调整预算科目。确需

进行科目调剂的，需按规定程序报市财政局审批后办理。

（四）对新调入的人员，从调入之月起负担工资及按规定财政

应配比的社会保险缴费和住房公积金等人员经费，不再追加综合公

用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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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根据《关于行政事业单位工会经费由地方财政统一直接

划拨的通知》（宁工字〔 〕 号）规定，各预算单位按工会经

费总额的 实行集中管理，统一划拨至市总工会； 部分安排

至各预算单位使用。

（六）根据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〈自

治区党委组织部 老干部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关于进

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宁党办〔 〕

号）要求，继续将市本级离休干部特需费和公用经费统一安排到

市老干部局集中管理使用，退休人员的公用经费安排到各部门（单

位）自行统一管理使用。

（七）按照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宁

夏回族自治区综合医改试点工作意见 及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宁党

办〔 〕 号）“改革财政补助方式，按照定项补助要求，将基

本支出补助改为项目支出补助”之规定，对公立医院基本支出预算

（离休人员除外）财政不予补助。

（八）本文件下发后，除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统一出台调整政策

外，在预算年度内各项定额标准不予调整。

（九）基本支出预算批复后，各部门（单位）必须严格按照批

复预算执行。年度执行中，除因正常增人、增资及中央、自治区政

策调整等原因追加人员经费外，因单位预算编制不准确、漏报、错

报或市财政局对口业务科室审核把关不严而发生漏报、错报等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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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，一律不追加。确需进行基本支出调剂的，需按规定程序报市财

政局审批后办理。

人员经费不得调剂用于公用经费支出。办公用房取暖费、物业

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等单项定额相互之间不得调剂使用，也不得调

剂用于其他公用支出。

附件： 市本级基本支出预算项目目录

市本级公用经费综合定额标准分类分档表

固原市财政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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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原市财政局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


